


















一：【费用包含】

1：全程直航航班机票及税费经济舱；（行程内航班机位系切位包销，机票全款已支付航空公司，游客一旦签订合同，机票不得改

签和退票，否则将承担机票全额损失）

2：曼谷酒店 2 晚+沙美岛酒店 1 晚+芭提雅酒店 2 晚，双人标准间或者大床房（以下酒店标准：热水器、彩电、空调、独立卫生

间等基本设施） 特别说明：地接社根据当地情况酒店具体情况，在以下列举酒店中选取 2-3 个酒店供客人入住。

3：行程内餐食 5 早 4 正餐；

4：行程中导游服务费，行程用车及接送机；

5：行程内所列景点首道门票；

6：旅游意外险及新冠保险

二：费用不含：

●卫检、以及人力不可抗因素导致的额外费用；

●自由活动期间餐费、私人消费所产生的个人费用等；

●航空公司临时加收燃油附加费；

●单房间差价、行程中未提及的其它费用。

●不占床小孩不含早餐，具体费用以当地酒店为准

●泰国签证费预计 2000 泰铢（具体以实时政策为准）及快速通关小费（50 元人民币左右）。

●回国核酸 48 小时检测费用预计 1000 泰铢（具体以实时正常为准）

小费提醒：

泰国是个习惯付小费的国家之一，而付小费是一种礼仪!在当地硬币是给乞丐的。因此以下提供一些需付小费的地方，

让您参考：

01、古式按摩或 SPA：您可视按摩师的服务质量或专业水平而弹性给予，约泰铢 50~100 左右；

02、丛林骑大象：每次付驯象师约泰铢 50 左右；

04、与人妖拍照：每人每次约泰铢 100 左右；

04、行李小费：一间房间（2 人）一次约给行李人员泰珠 20 左右；

05 床头小费：一间房间（2 人）每天约给泰铢 20 左右；

06 司机和导游助手小费：完团每人给泰铢 200-300 左右；

若行程中出现因泰国国家习俗、个人原因等需要支付小费的地方，请参考导游建议。

【报名须知】：

1、【年龄事项】：烦请游客在报名前准确告知我社客人类别，如有年满 2 岁至 18 岁（未满 19 岁）、年满 60 岁及以上、如

因隐瞒未告知而 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我社概不承担责任！

2、【违法事项】：因旅游者自身信用问题或其他不良记录导致无法乘机或限制出境，所产生费用由客人全权承担，我社保留进一

步追偿损失的权利.

3、【特殊地区外籍人事事项】：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者、外籍护照旅游者必须在报名前告知我社，外国人和港澳台地区居民在成都

参团出发，

需要具备外国人在中国出入境有效签证、港澳台地区居民除具备本人护照以外，还需要携带回乡证和台湾地区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

原件均可报名参团由成都口岸出入境；如以上证明客人自身并未携带或证件过期导致的不能在成都口岸出境，客人将承担机票及旅

行费用的全额损失.

4、【签证资料事项】：如因游客自身原因或因提供材料存在问题不能及时办理护照或签证，以及被有关机关拒发签证或不准出入

境的，或者因其他自身原因未能正常出行或影响行程的，相关责任和费用由游客自行承担；请仔细检查护照原件是否有 6 个月以

上的有效期，如客人再报名以后发现护照过期，产生损失将由客人自行承担。

5、【限制游览事项】：泰国海岛出海规定 60 岁以上不宜过海岛【坚持要过岛必须签过岛备忘录】60 岁以上的船家不提供快艇

过海岛，客人只能岸边玩耍【60 岁以上占整团比例 50%以上的团队坚持要过岛的，只能安排坐大船过岛】，如未能出海不退任

何费用。

6、【身体状况事项】：有心脏病、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高血压等疾病或孕妇，不能报名参团；如游客刻意隐瞒，发生意外，

我社概不负责。如我社旅游途中发现有以上身体状况者，可立即终止行程，并协助旅游者或相关部门提前回国，所有费用旅游者自

理。

7、以上事项：请游客认真阅读并签字，旅游者缴费，视为旅游者已经阅读本行程所有内容。



【参团须知】

1、请游客仔细填写导游意见单，以及自费自愿参加协议书，我社将以最终客人签署的意见单作为凭据处理客人回国后的投诉问题。

2、关于飞机延误：如因天气等自然原因造成航班延误或者取消产生的损失由客人自理，如因第三方原因造成航班延误或者取消与

我社无关。

3、离团活动

(1)下车是请记住车号、车型。如迷路请站在曾经走过的地方等候、切不可到处乱跑，请随身携带酒店卡，在迷路时也可打的士回

酒店。

(2)夜晚最好不要外出，如确需外出的，最好邀约 3 人以上并有男士一道，并告知导游去处，注意 11 点之前回酒店。

(3)在自由活动期间，按行程约定旅行社不再提供司机、导游服务，敬请游客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4)另行签约，如游客在自由活动期间，在我社不知情的情况下，再与其他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则视为自动与我社解除合同关系，

由此造成经济损失，以及人身伤害，与我社无关。

4、请确保自身身体状况能顺利完成此次旅游活动；旅游行程中，请视自身身体状况参加旅游活动，如因自身身体原因导致意外状

况发生，请自行承担其后果。

5、客人中途离团须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十六条出境旅游者不得在境外非法滞留，随团出境的旅游者不得擅自分

团、脱团。 如旅游者强行离团我社将采取一下措施

第一：立刻在旅游地报警

第二：立刻报备旅游出发地旅游局以及相关部门

第三：协助旅游地相关部门，将强行离团旅游者送回国内，相关遣返费用需旅游者自行承担

第四：终止我社对离团旅游者离团后相关的合同约定服务(包括取消原计划返程机票)。

第五：如因旅游者强行离团，对旅行社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以及行政处罚，我社将保留相关起诉权

注：擅自脱团，将面临护照被注销 3 年内不得办理护照的处罚，同时目的地国家将限制此人入境。

6、出境签证费和通关小费需自理，根据泰国政府规定不定期抽查中国大陆游客资产，客人出游时需请携带人民币现金 4000 元/

人，如果抽查到不足 5000 元导致拒绝入境，客人自行承担后果！

◤签证资料◢

●护照原件（须有 6 个月以上有效期及足够的空白页）；有效期低于 6 个月造成旅游者无法登机，损失旅游者自理

●半年内的近期 2 寸彩照 2 张（白底）；

◤特别说明◢

●以上行程我社保留因航班、交通、签证等原因而导致行程变化，而对出团日期、线路等做适当调整的权利；

●行程所列安排项目均为提前采购，所有费用已经产生，若因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无法游览时，费用不退，请谅解。

●为减少游客在旅途中因意外事故而产生的损失，我们诚挚的建议您在出行前至少购买一份与行程匹配的“人身意外保险”，如在

旅途中出现意外事故时，将有一份赔偿的保证（其赔付方法请见相关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及告示）。

●东南亚酒店没有官方公布的星级标准，没有挂星制度。行程中所标明的星级标准为当地行业参考标准，普遍比国内略差一点。任

何非官方网站所公布的酒店星级档次，是属于该网站自己的评估标准，不代表该酒店的真实档次或星级。

●此行程内航班机位系切位包销，机票全款已支付航空公司，游客一旦签订合同，机票不得改签和退票，否则将承担机票全额损失，

敬请谅解！

●国际航班提前 45 分钟截止换登机牌，国内航班提前 30 分钟截止换登机牌，请您准时到达，如果误机客人自己承担责任！

以下说明及提示为合同附件的一部分，请仔细阅读

一、特别说明：

（1）行程仅为参考，我司保留在不减少景点及降低标准并征得客人同意的情况下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的权利。

（2）行程中所有住宿、用车、景点门票等均为旅行社打包整体销售，因此若游客因自身原因未能游览参观的则视为自动放弃，旅

行社将无法退还费用。

（3）行程中如遇客观原因导致团队无法用餐，领队会在抵达前提前告知您，并按标准进行整团退餐，请您谅解；



（4）如因天气、罢工、交通意外等不可抗力导致行程中游览项目调整或减少，费用不退；如造成行程天数及交通、餐食、住宿等

相关费用增加，按《旅游法》相关规定收取游客费用。

（5）东南亚酒店没有官方公布的星级标准，没有挂星制度。行程中所标明的星级标准为当地行业参考标准，普遍比国内略差一点。

任何非官方网站所公布的酒店星级档次，是属于该网站自己的评估标准，不代表该酒店的真实档次或星级。

（6）保险：建议客人自行购买旅游意外伤害险。我司代买的中国大地保险股份公司“旅游意外伤害保险”，被保险人需保证身体

健康，能正常旅游，年龄在 80 周岁以下（不含 80 周岁），保险费为 30 元/人，最高赔付限额为每人 30 万元，按国家保监会

规定，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限额为 10 万元，每人限购一份保险。赔付标准以保险公司《国寿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利益条款》为准。

（7）请如实填写《游客意见调查表》，我司将以此作为评判游客对此次旅行服务质量的重要依据。

（8）搭船时请务必穿上救生衣，否则拒绝上船。船行驶或上下船时，请留意头部，船只行进请扶紧坐稳，并请勿将手脚伸出船外，

勿任意走动，以免危险，如果不遵守或不小心跌倒受伤出了问题责任客人自负，旅行社无任何责任关系。从事水上活动或海边戏水

请务必穿上救生衣，切勿超过安全警戒线的范围，注意别让海胆、礁石等弄伤身体，并禁止捡拾珊瑚。

二、安全提示：

1、证件安全：

护照（签证）特别是在出入境接受检查时使用，必须随身携带，并且妥善保管。出发前，强烈建议将上述证件各复印一份连同几张

护照相片放在手提包中，并记下所持护照号码，以备急用。证件一旦遗失或被偷被抢，要立即报告旅行社，并向警方报案，可拿备

用的复印件迅速证明身份，同时请警方出具书面遗失证明，必要时向所在国申请出境签证并向我国驻所在国使领馆提出补办申请。

外国人和港澳台地区居民在成都参团出发，需要具备外国人在中国出入境有效签证、港澳台地区居民除具备本人护照以外，还需要

携带回乡证和台湾地区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原件均可报名参团由成都口岸出入境；如以上证明客人自身并未携带或证件过期导致的

不能在成都口岸出境，客人将承担机票及旅行费用的全额损失.

2、财产安全：

（1）出境期间尽量不要携带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可携带国际信用卡和银联卡。

（2）不要把现金和贵重物品放在托运行李、外衣口袋或易被刺破的手提包中，一旦行李丢失，上述物品均不在赔付范围之内。不

要把现金和贵重物品放在酒店或旅游车中，可存放在酒店总台和房间的保险箱中(须保管好凭据、钥匙并记住保险箱密码)。根据航

空公司惯例，名牌行李箱或价格昂贵的行李被损坏或丢失，按普通箱补偿，不另价作赔偿（另上保险的除外）。

（3）如发现钱物丢失或被偷盗，如在机场遗或酒店丢失，要与相关方面交涉，可酌情报警处理，并请其出具较为详细的遗失证明。

（4）切勿在公共场所露财，,购物时,也勿当众清点钞票。

3、住宿安全：

（1）如果有人送东西到你房间，应打电话向前台证实后再打开房门。

（2）出入房间要随时关门锁门，要保管好自己房间的钥匙。要熟悉酒店的安全通道和紧急出口等疏散标志，遇到火灾时，由紧急

出口迅速离开，切勿搭乘电梯。夜间或自由活动时间外出,请告知导游领队,并三五成行,外出前至酒店前台领取酒店名片以免迷路，

且特别注意安全.

（3）到酒店的健身房和游泳池锻炼时，要注意自我保护。注意酒店游泳池开放时间 09:00--18:00（具体时间请咨询酒店前台或导

游）,千万不可于未开放时间擅自入池,也请勿单独一人游泳,餐后需休息片刻方下水,以免抽筋。

（4）每次退房前，请检查所携带的行李物品，特别注意证件和重要文件及存放的贵重物品。

4、观光安全：

（1）在拍照、摄像时注意来往车辆和是否有禁拍标志，不要在设有危险警示标志的地方停留。

（2）自由活动中如果有刺激性活动项目，切忌要量力而行,有心脏病、肺病、哮喘病、高血压者切忌参与水上、高空活动。海边戏

水，请勿超越安全警戒线，不熟悉水性者，不要独自下水。

（3）参加浮潜时,请一定要穿着救生衣,接受工作人员的讲解,并于船上练习呼吸面具的使用的方法,不适者请不要下水。

（4）行程的几天中如有涉及到水上游玩如(游泳,托曳伞,香蕉船,甜甜圈,泛舟,海底漫部,潜水,浮游,等刺激性活动)旅客应该要视自己身

体状况而为之,心脏疾病,高低血压,孕妇,气喘病,幼童,年长者,身体状况不佳者或个人所知之疾病者,绝对不适合参加。

（5）搭乘快艇或长尾船时,请一定要穿着救生衣,并扶紧坐懚,勿任意走动，老人及体弱者请尽量靠船尾坐，防止因风浪带来的快艇

颠簸而造成伤害。

5、购物安全：

购物时要谨慎，注意识别假冒伪劣商品，想好再买，避免退货的麻烦。在试衣试鞋时，最好请同行的人陪同和看管物品。多数国家

都有购

物退税标志，具体退税标准请咨询购物商店，向购物商店索取退税支票，正确填写，加盖海关章。



6、人身安全：

（1）要远离毒品等相关违禁物品，不要在出入境时替别人携带任何行李物品。

（2）乘车、船时，勿将头、手伸出窗外，上、下车船时要注意来往车辆及身体安全。在乘坐船、快艇等水上交通工具时，请务必

穿好救生 衣。泰国车辆行车方向在左边,与中国相反,请过马路时注意往来车辆。

（3）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要采取自救和互救措施，保护事故现场，并速向领队和警方报告。如果遇到意外，应保持镇

定，立即通知有关机构，包括旅行社、救援机构、保险公司等，并应保留所有单据正本，包括：交通、意外事故证明（公安交管部

门出具）；诊断证明、医疗费用收据（医院或医疗机构出具）；法医鉴定证明等，日后交给保险公司索赔用。

（4）要尊重所在国，特别是有特殊宗教习俗国家的风俗习惯，避免因言行举止不当所引发的纠纷。

（5）遇到地震等自然灾害或政治动乱、战乱、突发恐怖事件或意外伤害时，要冷静处理并尽快撤离危险地区，并及时报告我国驻

所在国使领馆或与国内部门联系寻求营救保护。

（6）当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和伤害时，应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取得警方的书面证明，要求警方缉拿罪犯或提供保护。

（7）我们强烈建议每位游客自行购买旅游意外伤害险，但是，有以下项目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如因战争、武装冲突、罢工、投

保前已存在的疾病、高风险活动如潜水、攀岩、蹦极等。请务必确认您所安排的旅游行程中的活动是否属于承保范围。如有疑问，

应向保险公司或保险代理查询。

（8）请带小孩出游的客人照看好身边的小孩以免出现走丢或受伤等意外情况，请听从导游和工作人员的相关安排，切勿擅自活动。

三、法律法规及风俗宗教提示

（1）根据中国国家旅游局规定，客人在境外不准涉及色情、赌博场所。

（2）泰国禁赌，即使酒店房间也不能玩牌或打麻将。

（3）泰国之风俗是不可摸人的头部,女子遇和尚时,最好避开几步,和泰人打招呼时,用双手合掌取代握手,游客不要随意批评及谈论皇

室。

★我们不能预见所有的安全隐患，因此在此提醒游客提高安全意识，在度假期间务必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四、文明旅游提醒：

（一）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注重礼仪，保持尊严。讲究卫生，爱护环境；衣着得体，请勿喧哗。

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女士优先，礼貌谦让。出行办事，遵守时间；排队有序，不越黄线。

文明住宿，不损用品；安静用餐，请勿浪费。健康娱乐，有益身心；赌博色情，坚决拒绝。

参观游览，遵守规定；习俗禁忌，切勿冒犯。遇有疑难，咨询领馆；文明出行，一路平安。

五、其他出团须知（详细须知请参照行前出团通知）：

1.旅客可从免税商店购买 1 瓶酒（1 公升）、1 条烟（200 支），及其它私人用品（如 1 个照相机、1 个摄影机，个人佩戴之

珠宝装饰品等）出境；泰国海关允许每人带一条香烟，超带者会被严罚。旅行社无法帮忙解决，切记！

2. 进入寺庙要脱鞋，服装应整齐、端庄，最好不要穿短裤；打招呼时双手合掌，不可以用脚指人或物，头部为身体较神圣部分，

不随便摸别人的头；

3.泰国禁赌，即使酒店房间也不能玩牌或打麻将；

4.电源规格：220 伏特、50HZ 双孔圆形与三孔扁形插座；

5.泰国是习惯支付小费的国家，请尊重该国际惯例；

6.泰国时间比北京时间晚 1 小时。

7.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国领事馆电话：

曼谷 0066-854833327 清迈 0066-81-8823283 宋卡 0066-81-7665560 孔敬 0066-809366070

行程协商一致协议书



本人及同行人在报名时已清楚了解行程单所约定的行程内容及接待标准，关于酒店、景点、餐食、交通、自由购物时间等方面已在

旅游包价合同中进行约定。双方于出团前经过充分协商，对行程中的“自由购物活动时间”所要安排的具体购物商店达成一致意见，

并签署此协议书作为旅游合同的一部分，双方承诺不能单方面违约。

行程中的景点、休息站、酒店、餐厅等周围购物商店，不建议游客购买商品，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行程中中途休息站土特产、四面佛、免税店不属于购物点

旅行社 (盖章)： 旅游者或旅游者代表 (盖章)：

经办人及电话： 经办人及电话：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